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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检察监督的职能定位与发展思考
叶 青

□ 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活动监督的实施主体、 监督情形和监督方式都必须依

照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进行， 不可采取任意性行为或随意选择程序。 检

察机关在法律监督活动中作出的决定， 是具有法律强制力的， 有关部门或

公民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接受或执行。

□ 在行刑衔接已进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新阶段的情况下， 应推动

衔接工作从形式协作向实质规范转型， 切实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办案标准不

统一、 衔接程序不顺畅、 数据壁垒未打破、 行政处罚“倒挂” 等现实问题。

□ 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方面， 应当探索社区矫正对象外出请假实质化

审查、 智慧监管、 跨区域执法协作机制， 通过 《刑事诉讼法》 《社区矫正

法》 的修改， 构建“清理纠正 + 检察监督 + 线索移送” 工作模式， 明确被

监督单位拒绝纠正违法所负的法律后果， 以问责追责强化监督刚性。

  近日全国检察长会议指出， “依法

加强对民事、 行政执行活动全程监督，

强化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 明确

释放出既要加大刑事、 民事、 行政诉讼

活动监督力度， 促进提高司法裁判公正

性、 稳定性、 权威性， 又要加强对刑

事、 民事和行政诉讼裁判执行活动和刑

罚执行监管执法活动的监督， 保障国家

刑罚权和诉讼任务实现， 切实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

确实施， 维护执法司法公正的信号。 这

对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效， 切实履行好

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检察监督职能定位

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对法律的实

施与执行的监督， 也称为检察监督。 检

察机关是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唯一专门

性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监督具有与其他

监督如人大监督、 监察监督、 社会监

督、 公民监督、 审计监督等显著不同的

特点。

首先， 检察监督职责具有专门性。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属于国家专门权

力， 是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宪法和法律授

予人民检察院的。 故而， 检察机关代表

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 具有排他性， 是

其他机关所不能代替的一种具有专门业

务范围的非普遍性法律监督权。 根据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第 20 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

查权； 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 批准或者

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 决定是否对

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对决定提起公诉的

案件支持公诉； 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对

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对判决、 裁定

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

督； 对监狱、 看守所的执法活动实行法

律监督等。

新时代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体系则表现为“四大检察”， 包括刑事

检察、 民事检察、 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

检察。 该体系于 2019 年 3 月被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首次写入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决议， 2021 年 6 月， 中

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明确要求全面

深化“四大检察” 职能， 这标志着“四

大检察” 构成了新时代检察机关履行法

律监督职能的基本框架， 也为新时代检

察工作战略布局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时

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在 2019

年国务院新闻办首场新闻发布会上， 介

绍了最高检按照案件类型重新组建 10

个专业化案件办案机构， 即“十大检察

厅” 崭新亮相， 与此相匹配的“十大业

务板块” 也正式确立。 这也是目前检察

实践中通常所讲的检察监督“十大业

务”， 其实质是“四大检察” 的具体履

职分类， 即普通刑事犯罪检察、 重大刑

事犯罪检察、 职务犯罪检察、 经济金融

犯罪检察、 刑事执行和司法人员职务犯

罪检察、 民事检察、 行政检察、 公益诉

讼检察、 未成年人检察、 控告申诉检

察。

其次， 检察监督职责具有法定性。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活动必须依照宪法

和法律规定的权力和程序进行的。 对法

律的适用和遵守开展监督， 既是检察机

关的法定权力， 也是法定义务， 这意味

着检察机关既不可失职， 也不可滥用权

力。 如 《刑事诉讼法》 第 276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

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如果发现有违法的

情况， 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 《最高

检刑事诉讼规则》 第 633 条对 《刑事诉

讼法》 该条规定的适用程序予以进一步

明确， 对刑事判决、 裁定执行活动的监

督由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负责。 第

634 条规定，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

罪， 免予刑事处罚， 判处管制， 宣告缓

刑， 单处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被告

人被羁押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被告

人是否被立即释放。 发现被告人没有被

立即释放的， 应当立即向人民法院或者

看守所提出纠正意见。 这也就意味着检

察机关对刑罚执行活动监督的实施主

体、 监督情形和监督方式都必须依照法

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进行， 不可采取任

意性行为和或随意选择程序， 唯有此才

是合法有效的检察监督。

最后， 检察监督职责具有强制性。

法律的强制性要求保障法律实施的活动

也同样具有强制性。 检察机关每一个具

体的法律监督行为必然产生具体的法律

后果。 对被监督对象来说， 检察机关的

法律监督不是可接受可不接受， 可执行

可不执行的。 被监督对象如对检察机关

纠正违法的意见和作出的决定有异议，

可以依法通过法定程序提出求得解决，

但在此之前， 必须依法执行相关意见和

决定。 如《民事诉讼法》 第 14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

督。 《最高检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第 3

条进一步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通过抗

诉、 检察建议等方式， 对民事诉讼活动

实行法律监督。 从司法实践看， 法院对

检察机关的抗诉一般会分两种情况予以

处理： 一是， 对于二审刑事抗诉， 法院

会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组成合议庭开

庭审理。 经审理， 若原判决认定事实和

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当， 则裁定驳回

抗诉， 维持原判； 若原判决认定事实无

错但适用法律有误或量刑不当， 应当改

判； 若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 可

在查清事实后改判， 也可裁定撤销原

判， 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二是， 对于刑

事、 民事、 行政再审抗诉， 法院应另行

组成合议庭审理。 若原来是一审案件，

依一审程序审判， 所作判决、 裁定可上

诉、 抗诉； 若原来是二审案件， 或上级

法院提审的案件， 依二审程序审判， 所

作判决、 裁定为终审判决、 裁定。 所

以， 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活动中作出的

决定， 是具有法律强制力的， 有关部门

或公民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接受或执行。

检察监督职能的未来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

化检察监督” 的要求， 坚持法律监督主

责主业、 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 深入监

督纠正执法司法突出问题， 依法强化对

民事、 行政执行活动全程监督， 加强刑

罚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 是题中应有之

义， 也是对长期以来重刑事、 民事、 行

政诉讼活动监督， 轻民事、 行政执行活

动、 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的现实纠

偏。

法院裁判文书的作出并不是刑事、

民事、 行政诉讼程序完结， 只有裁判文

书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被确定且已履行完

毕才算“案结事了”。 对民事、 行政诉

讼而言， 执行程序无疑是保障当事人正

当权益得以实现的最后一道关卡， 对刑

事诉讼而言， 刑罚执行程序不仅关乎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 而且关乎着国家

刑罚权的实现和冤假错案的纠正。

目前， 执行难和执行乱依然是民事

执行工作的两大痛点， 法院在具体执行

时不仅找人难， 找物更难。 数字时代检

察机关如何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加强对民事诉讼、 执行活动的全过程监

督， 以及对审判活动违法及执行活动违

法情况精准制发检察建议， 以挖掘深层

次及类案问题， 从而实现监督一案、 治

理一片的效果， 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

课题。 如对被执行人违反限高令乘坐高

铁向法院制发执行监督检察建议， 督促

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违反法院限高令的

行为进行查处， 维护司法公信力。 再如

上海检察机关探索将违规异地执法和趋

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与深入推进虚假

诉讼专项监督协同推进， 加大了对虚假

出资、 抽逃资金、 财务造假、 转移财产

等“逃废债” 行为的惩治力度， 均取得

了良好的监督成效。

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政府的行政

权。 实践中， 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

关作出行政决定后， 行政相对人在法定

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行政

诉讼， 经催告后仍不履行行政决定的，

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受

理后， 或强制执行， 或裁定由具有强制

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但在社会

保障领域行政非诉执行存在“申请难、

执行难、 监督难” 问题， 最高检 2025

年开展了专项监督活动， 要求对非诉执

行案件的受理、 审查、 裁定和执行全过

程进行检察监督。 对此， 应进一步建立

健全与人社、 工会等部门的监督和协作

机制， 结合办案更好地促进诸如拖欠劳

动者薪资、 不依规办社保、 违法安排超

时工作等普遍、 突出问题的治理， 切实

保障劳动者劳有所得， 还应持续加大涉

企行政案件监督力度。 同时， 在行刑衔

接已进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

新阶段的情况下， 应加大推进行刑双向

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力度， 构建检

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 推动衔接

工作从形式协作向实质规范转型， 形成

多主体协同推进格局， 切实解决实践中

存在的办案标准不统一、 衔接程序不顺

畅、 数据壁垒未打破、 行政处罚“倒

挂” 等现实问题。

近些年来， 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

监督方面也面临新情况、 新问题。 随着

刑事案件重罪数持续下降， 轻罪不断增

多， 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实

施， 一大批真诚悔过、 罪行轻微的被告

人被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 假释和暂予

监外执行并依法适用社区矫正这一非监

禁刑罚方式。 但是， 因部门间协助不畅

信息不通， 导致人户分离造成的“脱

管” “漏管” 现象突出， 社区矫正对象

外出审批、 奖惩兑现、 异地矫正管理等

具体操作层面的相关规范不明确， 影响

了社区矫正执行的严肃性。 同时， 检察

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缺乏刚性约束，

被监督单位是否执行取决于自身态度。

为此， 应当探索社区矫正对象外出请假

实质化审查、 智慧监管、 跨区域执法协

作机制， 通过《刑事诉讼法》 《社区矫

正法》 的修改， 构建“清理纠正+检察

监督+线索移送” 工作模式， 明确被监

督单位拒绝纠正违法所负的法律后果，

以问责追责强化监督刚性。 同时， 还应

健全暂予监外执行法律规范， 进一步细

化罪犯病情诊断和妊娠检查程序、 研究

制定罪犯哺乳期有关规定、 明确看守所

已决待送人员决定机关， 以及检察机关

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时间起点等，

保证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公正合理。 此

外， 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完善“派驻+巡

回+科技” 刑事执行监督机制。 持续加

强对监狱刑罚执行、 狱政管理和看守所

收押、 出所、 交付执行等重点环节的监

督， 通过建立健全相关监督反馈机制，

确保对监管场所刑事执行活动违法情形

提出的监督意见被依法采纳落实， 切实

保障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 最大限度预

防和减少监管事故， 彰显检察监督的质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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